
105 年度中藥材批發業創新提升輔導計畫 

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 

承辦單位：義守大學 

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

衛生福利部為推動中藥品質與產業提升，進行「中藥材批發業創新提升輔導計

畫」，輔導中藥材進口及批發商體質，提升中藥產業競爭力。委託義守大學結合產、官、

學、研、訓等各界多方資源與人才，以實地訪視診斷及深度個案輔導提供創新提升輔

導服務。 

本計畫將協助「中藥材批發業」運用政府部門間相關輔導資源及多元輔導工具，

導入市場經營行銷、企業品質管理系統、技術人力專業提升、資訊環境建設、供應鏈

體系整合與管理等經營與品質管理概念，強化企業體質，提升國際競爭力。 

 

 服務對象：限加入中藥商公會之批發業者，以進口商及大盤商為優先。 

 本計畫共區分為 3 大主軸： 

一、 透過本計畫與廠商實際拜訪，藉此了解廠商需求並能及時回饋廠商(如政府資源運

用)。 

二、 提供「免費」專家訪視診斷顧問團，每次訪視邀請一位中醫藥領域及一位管理領

域(生產、行銷、人資、研發、財務、資訊等)專家，共同進行企業診斷及提供廠

商諮詢服務，透過與專家面對面訪談或轉介，協助廠商解決困難。 

三、 進行有意願提升之批發業者深度個案輔導，協助撰擬創新提升計畫，申請經濟部

等跨機關輔導資源，促進中藥材批發業體質調整，提升產業競爭能力。 

 
 

中藥材批發業創新提升輔導計畫專案辦公室 (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) 

地址：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21號 7樓 

計畫聯絡人：張育肇先生               E-mail：nashua@isu.edu.tw 

服務專線：07-2169052                 傳真專線：07-2710381 

 

【免費名額有限，欲申請者煩請儘速(申請書如附表)，以免向隅 】

免費!! 顧問診斷 



 



表 2-1 訪視診斷服務作業申請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*單位名稱  成立日期  *負責人  

*統一編號  *員工人數  *管理者  

* 資 本 額 □50萬以下    □50~100 萬    □100~500 萬    □500~1000 萬    □1000 萬以上 

* 營 業 額 □50萬以下    □50~100 萬    □100~500 萬    □500~1000 萬    □1000 萬以上 

*主要產品 

/服務項目 
 *產業別 

中藥材 □進口 

       □批發 

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

* 地 址  單位電話  

*訪談地址  單位傳真  

*部門／職稱：      *電話： *傳真： 

*姓名：      e-mail： * 聯 絡 人 

*性別：□男   □女 廠商網址： 

*此輔導訊息來源：□公會推薦    □DM    □諮詢    □拜訪訪談    □網站    □他人介紹    

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。(可多選) 

*是否有意願申請個案深度輔導：□是  □否 

二、輔導需求 請勾選及陳述 (申請單位填寫)： 

至多選 2項(請依需求性填上 1~2 的排序)： 

 

□運用政府資源及輔導工具。      □市場經營行銷。        □企業品質管理系統。 

□技術人力專業提升。            □資訊環境建設。        □供應鏈體系整合與管理。 

□運用資訊化設備及系統。        □開發電子商務。        □物流運輸。 

□系統化管理。                  □創新品質管理模式。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 

□主要遭遇困難點(詳述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申請訓練輔導單位已檢具之文件(專案辦公室填寫)： 

□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  □公司簡介   □權利與義務同意書 

 

立同意書單位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表 2-2訪視診斷/輔導務作業受輔導單位權利與義務同意書 

     

   本單位同意接受衛生福利部「中藥材批發業創新提升輔導計畫」所執行有關訪視診

斷顧問服務，願以最大誠意竭力配合貴單位所提供之訪視診斷顧問服務，並遵守下列規

範，特此承諾。 

 

1. 享有公費輔導，輔導時數以輔導委員建議次數(時數為主)。 

2.本單位同意於首次訓練輔導時，依專案辦公室之建議準備相關資料並說明描述本單

位之現況與問題，以利輔導委員規劃輔導建議。 

3.本單位同意於首次輔導時，指派主管級以上人員參與，若輔導委員認為有必要納入

相關部門主管，則於下次輔導時，同意相關人員參與。 

4.本單位將準備適當且不受干擾之場所，以供輔導服務之進行。 

5.本單位願於每次輔導後，配合輔導委員之建議，執行相關作業，以達到 貴計畫輔導

之效益。若不配合者，願接受輔導委員中止輔導服務之建議，並於 貴計畫執行期間

不得再申請輔導服務。 

6.除不可抗力之因素之外，例如天災，本單位同意遵守在未經許可之情況下，不得隨

意更改輔導日期之規定。 

8.本單位同意配合於訓練輔導後填寫滿意度調查表，作為 貴計畫資料分析之用。 

9.本單位同意接受進行輔導成效追蹤，包含輔導前後變化差異分析，作為 貴計畫資料

評估之用。 

10.本單位同意配合輔導成果分享 (撰寫輔導心得、提供相關照片及資料等)。 

11.中藥材批發業創新提升輔導計畫專案辦公室得於計畫經費用罄時，提前告知本單位

並停止提供輔導服務。 

 

 

 

 

立同意書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
